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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

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）第十六条的规定，

我司于 2021 年 7 月 6 日对中交远洲等未披露定期报告的公司

（以下称“被摘牌公司”，详见附表）作出终止其股票挂牌的决

定。 

根据《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被摘牌公司

应在收到我司出具的终止股票挂牌决定后的次一交易日内披露

收到股票终止挂牌决定的公告，积极应对投资者诉求。主办券

商应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相关事宜并披露联系方式，协助做好投

资者的沟通工作，指导公司妥善解决投资者诉求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复核实施细则》第二条第

（二）项的规定，被摘牌公司对终止挂牌决定存在异议的，应当



- 2 - 

在收到终止挂牌决定或者本公告发布之日（以在先者为准）起 5

个交易日内向我司提交复核申请。根据《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第

二十四条的规定，如被摘牌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复核申请

或复核申请未被受理，其股票自 2021 年 7 月 21 日起复牌，并

于 2021 年 8 月 4 日终止挂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表：于 2021 年 7 月 6 日作出终止其股票挂牌决定的公司

名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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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 

2021 7 6  

 

 

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主办券商 

1 430113 中交远洲 南京证券 

2 430272 世富环保 中银证券 

3 832378 利昂设计 江海证券 

4 832930 ST 徕兹 东北证券 

5 834180 鸿立光电 华安证券 

6 834545 润升牛业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

7 834772 中悦科技 海通证券 

8 834977 新亚自控 长江证券 

9 836379 星光珠宝 光大证券 

10 839928 歌瑞农牧 中原证券 

11 870084 福怡股份 开源证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